
关于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浦发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署代理销

售协议， 浦发银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正式代

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发行募集的金鹰中

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 投资者可以通过

浦发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认购等相关业务。

本基金的认购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５

月

２９

日，投资者通过场外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

额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浦发银行对最低认购限额及交易极差有其他

规定的，以浦发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具体业务详

情：

１

、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

浦东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全国）

浦发银行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

８８８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

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

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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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债券简称：

１１

南钢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６７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发行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１１

南钢债”）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１１

南钢债”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南钢债（

１２２０６７

）。

３

、发行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４０

亿元。

５

、 债券期限：

７

年期，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６

、债券利率：“

１１

南钢债”票面利率为

５．８％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９

、起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５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２

、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１１

南钢债”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

１１

南钢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１１

南钢债”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８％

，每手“

１１

南钢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

１１

南钢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将本年

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

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

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

１１

南钢债”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

２０％

，每手“

１１

南钢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

４６．４０

元（税后）。 “

１１

南钢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

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

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

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对于持有“

１１

南钢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１１

南钢债”（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５８．００

元（含税）。

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

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１１

南钢债”

的

ＱＦＩＩ

协助本公司办理所得税事宜，具体如下：

（

１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

有“

１１

南钢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

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１１

南钢债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

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财务部确认。

开户银行：工行南京市大厂支行

账户号码：

４３０１０１４９２９００２０３１４０７

账户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南钢股份财务部

联系人：刘晓宁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５７０７４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８７６

邮寄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股份财务部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３５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

方式，将本公告所附表格《本期债券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

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

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

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进行了相应的纳税申报，除提供上述第（

２

）项资料外，还

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前（含当日）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 向中

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者向本公

司出具经合法签署的已就本期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 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

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

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财务部。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

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托本公司代扣代缴，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

业自行承担。

七、“

１１

南钢债”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杨思明

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５７０７４９６０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０７３８７６

２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郁韡君、卢群、王昊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

１６

号琨莎中心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王超男、宋颐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０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６８３７３３

４

、联席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联系人：董朝晖、金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５５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５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５８０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表：“１１南钢债” 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收市后

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箱：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号

债券简称：

１１

南钢债债券 ����������代码：

１２２０６７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估”）对本公司发行的“

１１

南

钢债”进行了跟踪评级。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新世纪评估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

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报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南京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A

公告编号：

2012-027

� � � � � � � � �

200413

�宝石

B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付殷芳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１４

人，代表股份数为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３５．０１％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３４．１５％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份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０．８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周波回避表决。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２３

，

３０９

，

９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９

，

９９０

，

０５９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４

，

１０５

，

１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其中，

Ａ

股股东同意

１３０

，

７８５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Ｂ

股股东同意

３

，

３１９

，

８５２

股，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宋风波 宇晓明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９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登了《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了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全部获得

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２

时

４５

分，会期半天。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４．

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任克雷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１４０

人，代表股份

３

，

７４０

，

３４４

，

２８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６．８７％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２２

人，代表股份

３

，

１９４

，

７０１

，

１２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５７．１１％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

１１８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５

，

６４３

，

１５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９．７６％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１４６

，

３８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４３％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６

，

０４８

，

７９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１７％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１０８

，

６２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３３％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６

，

０８６

，

５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２７％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１１２

，

３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３４％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６

，

０８２

，

８７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２６％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３

，

７８１

，

３８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２４５％

；反对

４４９

，

３４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２０％

；弃权

６

，

１１３

，

５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４％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７

，

７６０

，

５５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３０９％

；反对

１８９

，

８１０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１％

；弃权

２

，

３９３

，

９２１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４０％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向华侨城集团公司申请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５４

，

９９８

，

８６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８５６％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６％

；弃权

６

，

１０５

，

５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７８％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关联方华侨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３

，

１６４

，

５０８

，

９４１

股。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２

，

７７８

，

４２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７７％

；反对

１

，

４６０

，

３０８

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９０％

；弃权

６

，

１０５

，

５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２％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为持股

９０％

以下参控股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２

，

７７７

，

６４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９７７％

；反对

１

，

４６０

，

９８８

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

０．０３９１％

；弃权

６

，

１０５

，

６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２％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５４

，

９９８

，

７６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８５６％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６％

；弃权

６

，

１０５

，

６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７９％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关联方华侨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３

，

１６４

，

５０８

，

９４１

股。

（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０８９

，

０４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２８％

；反对

１５１

，

９８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１％

；弃权

６

，

１０３

，

２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２％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一）《关于增补监事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０７５

，

９４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２４％

；反对

１５１

，

９８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１％

；弃权

６

，

１１６

，

３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５％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华侨城集团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补充承诺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５４

，

９８８

，

１６６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８３７％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６％

；弃权

６

，

１１６

，

２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８９７％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该提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经回避表决。

关联方华侨城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３

，

１６４

，

５０８

，

９４１

股。

（十三）《关于修订

＜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提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３４

，

０７８

，

７２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２５％

；反对

１４９

，

１０８

股，占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０％

；弃权

６

，

１１６

，

４５９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３５％

。

２

、表决结果：该提案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亮、张清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四）其它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出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董事十四人，经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向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提供资金或提

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是为开发深

圳市岗厦旧城改造项目所组建的项目公司。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

地旧城改造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地旧改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３５％

的股

权。 深圳市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３３％

和

３２％

的股权，本公司与这两家公司无关联关系。

为继续支持深圳市岗厦旧城改造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批准金地旧改公

司继续增加对项目公司的资金借款及为项目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新增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４

亿元。 金地旧改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资金借款或本公

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将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同步同股权比例方

式来处理。 金地旧改公司的少数股东将按照其对金地旧改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公司同时提供资金借款， 并且对本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额

的

４０％

比例需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议案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告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关于提前支付已经分配但尚未兑现的激励基金的议案

为使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诉求更趋一致，根据公司《长期激励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批准对已计提但尚未兑现的长期激励基金中隶属高

管团队及核心中层份额的部分提前支取， 提前支取部分只能用于购买公司

股票，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３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四楼第一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人资格：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议题：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的

议案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７

、关于向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提供资金或提供

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见决议公告。

七、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５１８０４８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５

月

２１

日，每天上午

９

点至下午

５

点

３

、登记办法：

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可采取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持股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法定代

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登记时应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持股

凭证；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八、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邮编：

５１８０４８

九、联系人姓名：张晓瑜、唐燕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３９９００

十、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会议交通、住宿自理。

特此通知。

附件：

授权委托书样式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出席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

年

＿＿＿＿

月

＿＿＿＿

日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指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张伟明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共

３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５６

，

４８５

，

９４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３％

。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５２

，

８７７

，

１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

。

２．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５２

，

８７７

，

１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

。

３．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方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３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６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７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

８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４．

审议《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５．

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５２

，

８７７

，

１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

。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５２

，

８７７

，

１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

。

７．

审议《关于重新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５２

，

８７７

，

１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６％

。

８．

审议《关于与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９．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因此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

，

９５１

，

２７１

股，反对

１０２

，

１５０

股，弃权

３

，

５０６

，

６４３

股，同意股

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８５．８９％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指派郑超、 胡琪律师进行了见

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

登的公司第

６

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０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ｅｃｐ．ｓｇｃｃ．

ｃｏｍ．ｃｎ／

）发布《国家电网公司集中招标重庆市电力公司农网升级改

造

２０１２

年设备材料第一批协议库存采购中标候选人名单》， 公示

“重庆市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主要设备材料第一批协议库存项目中标

候选人名单（批次编号：

ＣＱＪＣ－ＸＹ－２０１２０１

）”中分标编号“

ＣＱＪＣ－

２０１２Ｇ－Ｗ１１６

”包

１

中标候选人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中标物资为钢芯铝绞线等共计

５７００

吨

（其中钢芯铝绞线

５１００

吨，钢绞线

６００

吨），此标包的业主单位为重

庆市电力公司，以上业主单位及招标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据公司测算，以上所中标包的总价值为人民币

８５

，

０３８

，

５２５．００

元（大写为：人民币捌仟伍佰零叁万捌仟伍佰贰拾伍元整），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８．８１％

， 公司作为我国电网重要的高压输

电线供应商之一，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此次中标事项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销售业绩的稳步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获得以上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及相关后续合同的签订、

执行日期、付款方式及其他重要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